
資優教育基金

截至 201 9年 8月 31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



審計署署長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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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審計師報告  

致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

意見  

茲證明我已審計列載於第 4至 14頁資優教育基金的財務報表，該

等財務報表包括於 2 0 19年 8月 31日的財務狀況表與截至該日止年

度的全面收益表、權益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以及財務報表附

註，包括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我認為，該等財務報表已 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真實而中肯地反映資優教育基金於 2 01 9年 8月 31日

的財務狀況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財務表現及現金流量 ，並已按

照 《 教 育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法 團 條 例 》 (第 10 98章 )第 8 (3 )條 妥 為 擬

備。  

意見的基礎  

我已按照《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條例》第 8 (5 )條及審計署的審

計準則進行審計。我根據該等準則而須承擔的責任，詳載於本

報告「審計師就財務報表審計而須承擔的責任」 部分。根據該

等準則，我獨立於資優教育基金，並已按該等準則履行其他道

德責任。我相信，我所獲得的審計憑證是充足和適當地為我的

審計意見提供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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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就財務報表而須承擔的責任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須負責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及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條例》第 8 (3 )條

擬 備 真 實 而 中 肯 的 財 務 報 表 ， 以 及 落 實 其 認 為 必 要 的 內 部 控

制，使財務報表不存有因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  

在擬備財務報表時，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須負責評估資優教

育基金持續經營的能力，以及在適用情況下披露與持續經營有

關的事項，並以持續經營作為會計基礎。  

審計師就財務報表審計而須承擔的責任  

我的目標是就整體財務報表是否不存有任何因欺詐或錯誤而導致

的重大錯誤陳述取得合理保證，並發出包括我意見的審計師報

告。合理保證是高水平的保證，但不能確保按審計署審計準則進

行的審計定能發現所存有的任何重大錯誤陳述。錯誤陳述可以由

欺詐或錯誤引起，如果合理預期它們個別或滙總起來可能影響財

務報表使用者所作出的經濟決定，則會被視作重大錯誤陳述。  

在根據審計署審計準則進行審計的過程中，我會運用專業判斷並

秉持專業懷疑態度。我亦會：  

—  識別和評估因欺詐或錯誤而導致財務報表存有重大錯誤陳

述的風險；設計及執行審計程序以應對這些風險；以及取

得充足和適當的審計憑證，作為我意見的基礎。由於欺詐

可能涉及串謀、偽造、蓄意遺漏、虛假陳述，或凌駕內部

控制的情況，因此未能發現因欺詐而導致重大錯誤陳述的

風險，較未能發現因錯誤而導致者為高；  

—  了解與審計相關的內部控制，以設計適當的審計程序。然

而，此舉並非旨在對資優教育基金內部控制的有效性發表

意見；  

—  評價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所採用的會計政策是否恰當，

以及其作出的會計估計和相關資料披露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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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定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以持續經營作為會計基礎的做

法是否恰當，並根據所得的審計憑證，判定是否存在與事

件或情況有關，而且可能對資優教育基金持續經營的能力

構成重大疑慮的重大不確定性。如果我認為存在重大不確

定性，則有必要在審計師報告中請使用者留意財務報表中

的相關資料披露。假若所披露的相關資料不足，我便須發

出非無保留意見的審計師報告。我的結論是基於截至審計

師報告日止所取得的審計憑證。然而，未來事件或情況可

能導致資優教育基金不能繼續持續經營；以及  

—  評價財務報表的整體列報方式、結構和內容，包括披露資

料，以及財務報表是否中肯反映交易和事項。

審計署署長  審計署  

(審計署署理助理署長陳瑞蘭代行 ) 香港灣仔  

告士打道 7號  

2 0 20年 2月 2 5日 入境事務大樓 26樓



政府撥款

資優教育基金

全面收益表

截至 2019 年 8月31 日止年度

（以港幣千元位列為

附註

外匯基金存款的利息收入

3 

4 

支出

批出撥款

年度盈餘

其他全面收益

年度總、全面收益

隨附附註 l 至 7 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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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800,000 

38,486 

2018 

32,067 

838,486 32,067 

(40,133) (18,531) 

798,353 13,536 

798,353 13,536 



資優教育基金

財務狀況表

於2019年8月31日

（以港幣千元位列示）

附註 2019 

非流動資產

外匯基金存款 5 1,600,000 

流動資產

外匯基金存款的應收利息 26,185 

流動負債

應付撥款 (18,388) 

流動資產淨額 7,797 

淨資產 1,607,797 

上述項目代表：

基金結餘

累計盈餘 1,607,797 

隨附附註1至7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 5 -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

資優教育基金受託人

（楊何蓓茵）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2020年2月25日

2018 

800,000 

24,580 

(15,136) 

9,444 

809,444 

809,444 



累計盈餘

年初結餘

年度總全面收益

年終結餘

資優教育基金

權益變動表

截至 2019 年 8月31 日止年度

（以港幣千元位列為

隨附附註1至7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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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2018 

809,444 

798,353 

1,607,797 

795,908 

13,536 

809,444 



資優教育基金

現金流量表

截至2019年8月31日止年度

（以港幣千元位列為

來自營運活動的現金流量

已收政府撥款

外匯基金存款的增加

已收外匯基金存款利息

已付撥款

來自營運活動的現金淨額

年初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年終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隨附附註 1 至 7 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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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2018 

800,000 
(800,000) 

36,881 17,797 
(36,881) (17,797) 



資優教育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

(Ii金特崩詮明外，所有金額均以港幣千元位列示。）

1. 總論

資優教育基金（基金） 是 根 據教育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法 團（受託人）於
2016 年 11 月 15 日所作出的信託聲明書所成立， 用以推動香港資優教
育的發展。

2. 主要會計政策

(a） 符合準則聲明

本財務報表是按照《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條例〉（第 l 098 章）第
8(3 ）條、香港公認的會計原則及所有適用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詞
是統稱，當中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所有適用的個別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編製。 基金採納 的主要會計政策
摘要如下。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了若干新增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
於基金本會計期首次生效或可供提前採納。基金因首度採納其中適
用的準則而引致在 本財務報表反映的本會計期及前會計期的會計
政策的改變（如有）載於附註 2(c ）。

(b） 財務報表的編製基礎

本財務報表的編製基礎均以原值成本法計量。

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財務報表需要管理層作出判斷 、估計
及假設，而該等判斷 、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會計政策的實施，以及資
產、負債和收支的呈報款額。該等估計及相關的假設，是根據以往
經驗及其他在有關情況下認為合適的因素而制訂，並在沒有其他現
成數據可供參考時作為判斷資產及負債的帳面值的基礎。估計結果
或會與實際價值有所不同。

該等估計及所依據的假設會持續予以檢討。如對會計估計的修訂只
影響當年的會計期，有關修訂會在當年的會計期內確認，但如當年
及未來的會計期同受影響，則有關修訂會在當年及未來的會計期內
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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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在實施會計政策方面並不涉及任何關鍵的會計判斷。無論對未
來作出的假設，或在報告日估計過程中所存在的不明朗因素， 皆不
足以構成重大風險而導致資產及負債的帳面值在下 一 個年度大幅
修訂 。

(c）會計政策改變

香港 會計師公會頒布了若干新增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
於本會計期生效 。 除以下列載因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 金
融工具」而產生的影響外，該等新準則及修訂對基金的會計政策並
沒有影響 。

基金並沒有採納任何在本會計期尚未生效的新準則或詮釋（附註
叭。

香港財務報告準頁。第9號 「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 號 取代了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 「 金融工具：
確認及計量」 。 這項準則詳列了金融資產 、 金融負債和 一 些買賣非

金融項目合約的確認及計量的規定 。

基金己根據過渡規定採用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 9 號追溯修訂
於 2018 年 9 月 1 日的既有項目 ， 比較資料並無重新列示 。項目於
2018 年 9 月 1 日的帳面值不受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的首次採
納所影響 。對過往會計政策改變的性質及影響載列如下。

(i ） 金融資產分類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將金融資產分為三個主要分類：計量
按（ i ）攤銷成本值﹔（ ii ）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以及(iii ）公平
值計入損益帳。上述分類取代了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的分類 ，
包括持至期滿的投資、貸款及應收帳款、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 ，
以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帳的金融資產 。 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
第9號是按管理金融資產的業務模式及合約現金流量特質 為金
融資產作分類。

過往被基金分類為貸款及應收帳款（按攤銷成本值列帳）的金融
資產 ， 已被重新分類為按攤銷成本值計量的金融資產 （附註
2(d)(ii ））。其於 2018 年 8 月 31 日的帳面值與 2018 年 9 月 1 日
的帳面值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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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金融資產減值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 「 預期信貸虧損」模型取代了香港
會計準則第 39 號的 「 已產生虧損」模型。 預期信貸虧損模型需
要持續評估 金 融 資 產 的信 貸風險 ， 因此較香港會計 準則
第 39 號的己產生虧損會計模型提前確認預期信貸虧損。基金對
按攤銷成 本 值計量的金融資產採納新的 預期信貸虧損模型
（附註 2(d)(v ））。 首次採納新的減 值規定後 ， 金 融 資產於
2018 年 9 月 l 日的帳面值並未受到影響。

(d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i）初始確認及計量

基金的金融資產由外匯基金存款及外匯基金存款的應收利息組
成 。

基金的金融負債由應付撥款組成 。

基金在成為有關金融工具的合約其中一方之日確認有關金融資
產及金融負債。於初始確認時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按公平值
計量再加上或減去因收購該等金融資產或發行該等金融負債而
直接引致的交易成本。

(ii）自 2018 年 9 月 1 日起的分類 及其後計量

由於所有金融資產以收取合約現金流量為目的的業務模式而持
有 ， 且該 等合 約現金 流量僅為 所 支付的本 金 及 利 息
， 因此基金將該等金融資產分類為其後以實際利率法按攤銷成
本值計量 。 金融資產的虧損準備是根據附註 2(d)(v ）所述的預期
信貸虧損模型計量。

實際利率法是計 算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的攤銷成本值，以及攤
分和確認有關期間的利息收人或支出的方法。 實際利率是指可
將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在預計有效期內的預計未來現金收支 ，
折現成該金融資產的帳面總值或金融負債的攤銷成本值所適用
的貼現率。 基金在計算實際利率時 ， 會考慮金融工具的所有合
約條款以估計預計現金流量 ， 但不會計及預期信貸虧損。 有關
計算包括與實際利率相關的所有收取自或支付予合約各方的費
用 、 交易成本及 所有其他溢價或折讓。

基金將所有金融負債分類為其後以實際利率法按攤銷成本值計
El 

室
。

基金僅在管理某金融資產的業務模式出現變動時 ，才將有關資
產重新分類 。 金融負債不作重新分類。

AU
 

唔，EA



(iii) 2 0 I 8 年 9 月 1 日前的分類及其後計量

基金將具有固定或可以確定 支付金額，但在活躍市場沒有報價，
而無意持有作交易用途的非衍生金融資產，分類為貸款及應收
帳款， 並以實際利率法按攤銷成本值扣除減值虧損（如有）列帳
（附註2(d)(vi））。

基金於 2018 年 9 月 1 日前的金融負債的分類及其後計量與
2018 年9月 1 日起的相同（附註 2(d)(ii））。

(iv）註銷確認

當從金融資產收取現金流量的合約權屆滿時，或當該金融資產
及其絕大部分風險和回報的擁有權己轉讓時，該金融資產會被
註銷確認。

當合約指明的債務被解除、取消或到期時，該金融負債會被註
銷確認。

(v）自2018 年9月l日起的金融資產減值

基金透過計量按攤銷成本值計量的金融資產的預期信貸虧損來
決定須確認的虧損準備。

預期信貸虧損是經概率加權估計的信貸虧損。信貸虧損為按照
合約應付予基金的現金流量與基金預期會收到的現金流量兩者
間的差額 ，並以折現方式按實際利率計算。預期信貸虧損是根
據以下其中 一 種基礎計量：

12 個月預期信貸虧損（自初始確認以來，金融工具的信貸風
險並無大幅增加）：此為自在報告日後 12 個月內可能發生
的違約事件引致的預期虧損﹔及

永久預期信貸虧損（自初始確認以來，金融工具的信貸風險
大幅增加）：此為由金融工具的預計有效期內所有可能發生
的違約事件引致的預期虧損。

基金藉比較金融工具於報告臼及於初始確認日的違約風險， 以
評估金融工具的信貸風險有否大幅增加。為此，基金認為以下
為違約事件：（i）當借款人向基金全數支付其信貸承擔的機會較
少﹔或（ i i）金融資產已逾期 90 日。基金會考慮在合理的投放下
可獲得的合理及有根據的數量及質量資料，包括過往經驗及具
前瞻性的資料。若按合理預期下無法收回合約現金流量，金融
資產將被撇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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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2018 年 9 月 1 日前的金融資產減值

基金在每個報告日評估金融資產的帳面值 ， 以確定有否出現客
觀的減值證據 。 如減值證據存在 ， 減值虧損按該資產的帳面值
與原來實際利率用折現方式計算其預計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之
間的差額， 在盈餘或虧損內確認 。 如減值虧損於其後的期間減
少 ， 而該減值虧損減少客觀上與減值虧損確認後發生的事件相
關 ， 則在盈餘或虧損內作出回撥 。 減值虧損回撥不能超過該資
產在以往年度並未確認減值虧損前的帳面值 。

(e）收入確認

政府撥款於到期應收的期間確認為收入。利息收入採用實際利率法 ，
以應計基礎在盈餘或虧損內確認 。

的 批出撥款

撥款 一 經受託人批核即確認為支出 。

3. 政府撥款

在本年度內 ，基金獲政府注資 8 億港元（2018 年：無）。

4. 外匯基金存款的利息收入

這指外匯基金存款按每年 1 月釐定的固定息率賺取的收入（附註 5）。

5. 外匯基金存款

外匯基金存款結餘為 16 億港元（2018 年：8 億港元）， 全數均為本金 。
該存款為期六年（由存款日起計）， 期內不能提取本金 。

外匯基金存款利息按每年1月釐定的固定息率計算 。該息率是外匯基金
投資組合過去六年的平均年度投資回報，或三年期政府債券在上 一 個年
度的平均年度收益，兩者取其較高者，下限為 0% 。 2019 年的固定息率
為每年 2.9% ， 而 2018 年為每年 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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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金融風險管理

(a）投資政策

根據《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條例》第5(1）條，受託人可把基金款
項作投資用途。 基金的政策規定，所有金融工具的投資應屬保本投

(b）信貸風險

信貸風險指發行機構或交易對方會因未能履行責任而引致基金蒙
受財務損失的風險 。

基金的信貸風險主要來自外匯基金存款及外匯基金存款的應收利
息 ， 並被認為屬低風險 。

雖然按攤銷成本值計量的金融資產須符合減值規定，但基金估計其
預期信貸虧損並不重大 ，因此無須作 虧損準備。

基金的金融資產在報告日所面對的最高信貸風險相等於其帳面
值。

(c）流動資金風險

流動資金風險指基金或難以履行金融負債相關責任的風險。基金透
過預測所需的現金款額和監察基金的營運資金以管理流動資金風
險，確保可以償付所有到期負債和己知的資金需求 。

於 2019 年 8 月 31 日 ，根據合約未貼現的現金流量及基金可能被要
求付款的最早日期計算，所有金融負債的剩餘合約期限為五個月或
以下（2018 年：五個月或以下）。

(d）其他金融 風險

基金因每年 1 月釐定的外匯基金存款息率（附註 5）有所變動而須面
對金融風險 。於 2019 年 8 月 31 日，假設息率增加／減少 50 個基
點而其他因素不變 ， 估計年度盈餘將增加／減少 580 萬港元
(2018 年： 400 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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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已頒布但於截至 2019年8 月 31日止年度尚未生效的修訂、新準則及詮
釋的可能影響

直至本財 務 報 表發出之日 ， 香港會計師公會己頒布多項於截至
2019年8月31日止年度尚未生效及沒有提前在本財務報表中採納的修
訂 、 新準則及詮釋 。

基金正就該等修訂、新準則及詮釋於獲首度採納的期間內的預期影響進
行評估。直至目前為止，基金認為採納該等修訂、 新準則及詮釋不大可
能會對基金的財務報表構成重大影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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